
臺北市政府 91.10.09.  府訴字第０九一一四二六二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廢字第Ｈ九

一０００五０二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中正區清潔隊執勤人員配合本市北投焚化廠執行稽查民間代清理業者進場

勤務，九十一年三月三日零時十二分於本市北投焚化廠第十一傾卸門，發現訴願人所有之 x

xxxx號垃圾車載運進場廢棄物中，含有注射針筒、針頭等醫療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即予拍照

採證。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當場以九十一年三月

三日北市環中正罰字第Ｘ二三六四０一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舉發通知書予以告發，

嗣以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廢字第Ｈ九一０００五０二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

，處以訴願人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一年四月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五月

二十一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二、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

　　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

　　之廢棄物。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

　　）公所。......」第三十六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第六十三條規定：「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

　　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第二十二條規定：「感染性事業棄

　　物之清除方法，除清除廢棄物之車輛依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外，並應符合左列規

　　定：一、以不同顏色容器貯存之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但以黃色容器貯存之感染性事業

　　廢棄物採焚化法處理者，不在此限。二、於運輸過程，不可壓縮及任意開啟。三、不可

　　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直接清除至最終處置場所前應先經滅菌處理。四、運輸途中應備有

　　冷藏措施。」第二十四條第三款規定：「感染性事業廢棄物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

　　，先經中間處理，其處理方法如左......三、廢棄之針頭、針筒：以焚化法處理或應經

　　滅菌後粉碎處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四目規定：「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

　　廢棄物種類如下：....六、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研究單

　　位、生物科技機構及其他事業於醫療、檢驗研究或製造過程中產生下列之廢棄物......

　　（四）廢棄物之尖銳器具：指於醫學、研究或工業等實驗室中，或用於醫護行為曾與感

　　染物質接觸而廢棄之尖端器具，包括注射針頭、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刀或曾與感染

　　性物質接觸之破裂玻璃器皿等。」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所稱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下列三種公、民營機構：一、廢棄物

　　清除機構（以下簡稱清除機構）：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至境外或該委託者指定之廢棄物

　　處理場（廠）處理之機構。二、廢棄物處理機構（以下簡稱處理機構）：接受委託處理

　　廢棄物之機構。三、廢棄物清理機構（以下簡稱清理機構）：接受委託清除並處理或處

　　理廢棄物之機構。」第七條規定：「清除機構分級、從事業務範圍及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規定如下：一、甲級：得從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

　　......。二、乙級：得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三、丙級：

　　得從事每月總計九百公噸以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甲級清除

　　、處理或清理機構從事業務範圍，應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或處理業務。......」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訴願人承包○○醫院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運，不含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此有合約書為憑

　　。清運過程中，係由○○醫院將垃圾分類打包放置於垃圾子車內，再由訴願人裝車運送

　　至焚化爐。因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係由○○醫院負責分類，訴願人僅負

　　責清運工作，不可能將垃圾包逐袋打開檢查，故垃圾中是否有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訴願

　　人並無從得知，此類案件應處罰事業單位而非清運單位。況本案被查獲時，訴願人已經



　　證實該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為○○醫院所有，並由○○醫院主管前往原處分機關指認屬實

　　，事證明確。

三、卷查訴願人為領有乙級清除許可證之廢棄物清除機構，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得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緣訴願人受○

　　○醫院之委託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指定之廢棄物處理場（廠），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執

　　勤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得訴願人所有 xxxxx號垃圾車所傾倒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中夾雜有注射針筒、針頭等醫療廢棄物，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

　　六款第四目所定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規定，乃依法掣單告發，此

　　有該車駕駛○○○簽名之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三月三日北市環中正罰字第Ｘ二三六四０

　　一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舉發通知書與清運車輛載運廢棄物進北投垃圾焚化廠稽

　　查紀錄表、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九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第九一六０四０八二００號陳

　　情訴願案件簽辦單等資料影本及採證照片十五幀附卷可稽。嗣原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新臺幣六萬元之罰鍰，自屬有據。

四、次查訴願人主張僅負責清運工作，垃圾分類仍由○○醫院負責乙節。按前揭廢棄物清理

　　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義之事業廢棄物，係由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其所指之事業

　　依同條第四項規定，包括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業；另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包括廢棄物清除機構、廢棄物處理機構及廢棄物清理機構三者。是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不僅指醫療院所，亦包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等，洵屬至明。訴願人為本府登記立案之乙級廢棄物清除機構，

　　受委託清除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指定之廢棄物處理場（廠）；其接受委託負

　　責清除之廢棄物，亦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廢棄物，依同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訴願人於清除時即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是以，訴願人既

　　受委託清除廢棄物，清除過程即應符合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相關環保法令之規定；訴願

　　人前開法律上義務，並不因私人間契約關係而移轉，從而訴願人檢附其與○○醫院簽訂

　　之廢棄物清運合約書第五點規定：「五、工作內容：１、工作項目：一般事業廢棄物清

　　運。（不含感染性廢棄物）......」，並不能免除訴願人依法清除事業廢棄物之義務；

　　若○○醫院違反前開約定，亦僅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合約書第七點規定：「七、其他

　　規定......３、本合約祇清運一般性廢棄物，若因甲方（○○醫院）不慎將感染性廢棄

　　物或醫療性廢棄物夾雜於一般性廢棄物內讓乙方（訴願人）清運，而導致乙方受罰，乙

　　方有權要求甲方負賠償責任。」至為明確。



五、末查為達成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一條以下對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設有管制規範，除設立採取許可主義外

　　，對於其應具備之條件、設施、分級與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等，均有嚴格之管理規定。訴

　　願人為本府立案合法之廢棄物清除機構，並以廢棄物清除等業務獲取利潤，尤應積極主

　　動遵守廢棄物清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至訴願人主張其僅從事清運工作，不可能逐袋檢

　　查垃圾包乙節，似將廢棄物清除機構誤認為一般運輸業者，從而忽略廢棄物清除機構之

　　法律上義務，所辯委難憑採。是以，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將有害事業廢棄物與一般事業

　　廢棄物合併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

　　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新臺幣六萬元之罰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

　　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　　 月　　 九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